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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99          证券简称：科达洁能         公告编号：2014-048 

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安徽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

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持股 68.44%，以下简称“安徽科达洁能”）于 2014

年 12 月 17 日与宜昌市银河煤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昌银河煤化工”）签订

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合作方概况 

公司名称：宜昌市银河煤化工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注册地址：宜昌市高新区发展大道 28 号 

法定代表人：冯亚平 

注册资本：贰仟万圆整 

经营范围：粗苯、焦油生产；冶金炉料、焦化产品生产、销售；钢材、五金、

建材、机械、日用百货销售。 

 

二、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宜昌生物产业园和伍家岗工业园以国内生物产业领军企业为代表的近三十

家企业组成。当前，该工业园区供能不足，宜昌市政府经多方论证及决议审核通

过，提出由宜昌银河煤化工采用科达洁能清洁燃煤气化技术及装备为园区集中供

能，满足园区当前用能需求。 

双方确定一期项目由安徽科达洁能为宜昌银河煤化工提供清洁燃煤气化装

置及相关配套装置，设备规格为 2*40KNm
3
/h+1*20KNm

3
/h，设备总投资约人民

币 1.35 亿元，最终价格将以双方签订正式合同为准；二期项目将视园区发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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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适时扩大供能规模，预计一二期合计投资规模约为人民币 5 亿元以上。 

双方初步约定，宜昌银河煤化工清洁煤气项目外售清洁煤气单价不低于 0.41

元/ m
3。宜昌银河煤化工拟进一步引入投资人，安徽科达洁能或本公司拟以现金

方式投资入股，初步商定持股比例不超过 25%。具体出资及持股比例待正式合同

签订后，以正式合同为准。 

 

三、协议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1、本协议仅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待可行性研究报告及相关前期工作完成

后，双方将签订正式合同； 

2、按照本项目实施进度，预计本合作框架协议对公司2014年度业绩没有影

响，如项目进展顺利，对公司2015年经营业绩将产生一定积极影响； 

3、本项目示范意义突出，如项目进展顺利，有利于促进公司清洁燃煤气化

业务的市场推广和销售；按照本项目清洁煤气定价水平和机制，公司如参股本项

目运营，将为公司未来年度带来稳定的投资收益； 

4、本协议的履行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存在因

履行协议而对交易对方形成依赖的情况。 

 

四、协议履行的风险分析  

本协议仅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可能存在正式合同不能如期签订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安徽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与宜昌市银河煤化工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 

 

特此公告。 

 

 

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